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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持续督导意见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持续督导意见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要约收

购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之 2024 年一季度持续督导意见》 

本持续督导期 指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 

本次要约收购/本次收

购 
指 

收购人以要约价格向南钢股份除南京钢联、南钢联合以外

的其他所有持有上市流通普通股（A 股）的股东发出全面

要约 

中信泰富 指 中信泰富有限公司 

盈联钢铁 指 盈联钢铁有限公司 

新冶钢/收购人 指 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 

南钢创投 指 南京钢铁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新工投资 指 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复星高科 指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复星产投 指 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复星工发 指 上海复星工业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南钢集团/收购义务人 指 南京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钢联 指 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南钢联合 指 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南钢股份/上市公司/公

司 
指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战略投资框架协议》 指 
新冶钢与南钢创投、新工投资及南钢集团签署《关于南京

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之战略投资框架协议》 

《增资协议》 指 
新冶钢与南钢创投、新工投资及南钢集团签署《关于南京

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 

《股权转让协议》 指 

南钢集团与复星高科、复星产投、复星工发就南京钢联 60%

股权转让事项签署《关于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60%

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 

/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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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章程 指 指上市公司现行/当时有效的公司章程 

A 股/股 指 人民币普通股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注：本持续督导意见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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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财务顾问接受新冶钢委托，担任新冶钢本次收购南钢股份控制权的收购

方财务顾问。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中信证券作为本次要

约收购的财务顾问，持续督导期自上市公司公告《要约收购报告书》之日起至

收购完成后的 12 个月。 

通过日常沟通并结合上市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本财务顾问出具本持

续督导期的持续督导意见如下： 

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财务顾问，中信证券出具的持续督导意见是在假设本

次收购的各方当事人均按照相关协议条款和承诺全面履行其所有职责的基础上

提出的。本财务顾问特作如下声明： 

（一）本意见所依据的文件、资料及其他相关材料基于的假设前提是上述资

料和意见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本财务

顾问未对上述资料和意见作出任何承诺或保证。 

（二）本意见不构成对南钢股份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本意见所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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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约收购情况 

2023 年 4 月 2 日，新冶钢与南钢创投、新工投资及南钢集团签署《战略投

资框架协议》和《增资协议》，新冶钢拟出资 135.8 亿元对南钢集团进行增资，相

关增资事项完成后，新冶钢将持有南钢集团 55.2482%股权，成为南钢集团控股

股东。同日，南钢集团通过行使优先购买权方式，与复星高科、复星产投、复星

工发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收购南京钢联 60%股权。根据上市公司 2023 年 12

月 6 日发布的公告，前述事项已完成，南钢集团持有南京钢联 100%股权，并通

过南京钢联及其全资子公司南钢联合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南钢股份 59.10%股份。 

根据《证券法》和《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南钢集团需履行全面要约

收购义务，向南钢股份除南京钢联、南钢联合以外的其他所有持有上市流通普通

股（A 股）的股东发出全面要约。经新冶钢的全资股东盈联钢铁与南钢集团协商，

指定新冶钢作为实际执行本次要约收购的主体，接受和持有本次要约收购的股份。

本次要约收购的最大股份数量为 2,521,503,927 股，约占南钢股份总股本的

40.90%，要约收购价格为 3.69 元/股。 

2023 年 12 月 11 日，南钢股份披露《要约收购报告书》，要约收购期限为

2023 年 12 月 13 日至 2024 年 1 月 11 日。2024 年 1 月 20 日，南钢股份公告了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全面要约收购公司股份交割

完成的公告》，根据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内，预

受要约的股东账户户数为 421 户，预受要约股份总数共计 225,490,377 股，占公

司目前股份总数的 3.66%。新冶钢已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

的有关规定履行了相关义务。截至 2024 年 1 月 19 日，本次要约收购清算过户手

续已经办理完毕。新冶钢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869,077,461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62.76%。 

二、收购人及被收购公司依法规范运作情况 

本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遵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上交所

规则、上市公司章程，依法行使对南钢股份的股东权益。 

经审阅上市公司披露信息，本持续督导期间内，上市公司运作规范，不存在

违反上市公司治理相关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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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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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上市公司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计划 

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披露：“根据《战略投资框架协议》，各协议签署方

同意通过南钢集团促使南京钢联和南钢联合共同向南钢股份提名 4 名由新冶钢

书面指定的人士、1 名由南钢创投书面指定人士及 1 名由新工投资书面指定的人

士为南钢股份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由新冶钢、南钢创投和新工投资各自书面

指定的 1 名人士（合计 3 名）为南钢股份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在南钢股份股东大

会选举董事时就前述人士投赞成票。 

除上述事项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没有其他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

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调整计划，收购人将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或监管规则

的情况下，由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选举通过新的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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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没有其他对

南钢股份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若未来明确提出对南钢股份业务和

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收购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履行相

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新冶钢没有对南钢股份现有业

务和组织结构作出重大调整。 

五、提供担保或借款 

根据收购人和上市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南钢股份《企业信用报告》、《南京

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以及本持续督导期内上市公司公告文

件等，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未发现上市公司为收购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

或者借款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六、持续督导总结 

综上所述，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依法履行了要约收购

的报告和公告义务；收购人和上市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治理和上交

所相关规则规范运作；未发现收购人存在违反公开承诺的情形；未发现上市公司

为收购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或者借款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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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南

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之 2024 年一季度持续督导意见》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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